附件1-2
**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（自然人分布式光伏）
	项目名称
	自然人姓名+**县（区）+**乡（镇、街道）+建设场所简写+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
	项目代码
	*****

	项目法人
	自然人姓名
	经济类型
	自然人

	身份证号码
	******

	建设地址
	安徽省：**市_**县
	建设性质
	新建/改建

	所属行业
	电力
	国标行业
	太阳能发电

	光伏发电类型
	自然人分布式光伏
	上网模式*
	全额上网/自发自用余电上网/全部自发自用（可以变更一次，再次变更时将自动提示）

	建设规模*
	交流侧容量
	开发模式
	利用自有场所开发

	运维主体*
	运维单位全称
	建设形式*
	附着式光伏系统（BAPV）/建筑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

	建设场所
	光伏新装屋顶户主姓名，用电户号，**乡（镇、街道）**村**组**户，**kW；



	建设内容*
	委托**企业施工，利用自有住宅屋顶/庭院/阳台建设，使用**品牌组件与**品牌逆变器，按照**方式安装**块**Wp光伏组件，交流侧装机容量**kW，与屋顶高度约为**，采取**措施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。采取安装“四可”设备接受电网统一调控等方式确保公共电网安全。（结合实际描述项目管理必要的相关详情，内容模板由属地指导，300字以内）。

	年新增生产能力*
	年发电量约**万度

	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	含外汇

（万美元）
	0
	固定资产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
	资金来源
	1、企业自筹（万元）
	**

	
	2、银行贷款（万元）
	**

	
	3、股票债券（万元）
	**

	
	4、其他（万元）
	**

	计划开工时间
	**年
	计划竣工时间
	**年

	备案部门
	**市**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
**年**月**日

	备注
	该栏由属地指导备案机关填写对备案有关要求。（如：项目运维主体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备案主管部门，明确承担项目运行维护的主体及相应法律责任。项目备案后，项目法人发生变化，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、内容发生重大变更，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，项目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。）


注：项目开工后，请及时登录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和竣工等信息。

附件1-3
**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（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）
	项目名称*
	投资主体简称+**县（区）+建设场所简写+ **户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项目
	项目代码
	*****

	项目法人*
	项目投资主体全称
	经济类型
	有限责任公司

	法人证照号码
	******

	建设地址
	安徽省：**市_**县
	建设性质
	新建/改建

	所属行业
	电力
	国标行业
	太阳能发电

	光伏发电类型
	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
	上网模式*
	全额上网/自发自用余电上网/全部自发自用（可以变更一次，再次变更时将自动提示）

	建设规模*
	根据建设地址栏自动累加
	开发模式*
	租赁非自有场所开发（必选）/利用自有场所开发

	运维主体*
	运维单位全称
	建设形式*
	附着式光伏系统（BAPV）/建筑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/

	子项目数*
	根据建设地址栏自动累加
	
	

	建设场所
	光伏新装屋顶户主姓名1，用电户号，**乡（镇、街道）**村**组**户，**kW；

光伏新装屋顶户主姓名2，用电户号，**乡（镇、街道）**村**组**户，**kW。
.......


	建设内容*
	委托**企业施工，使用**品牌组件与**品牌组件逆变器，交流侧装机总容量**kW，与屋顶距离不大于**，采取**措施确保项目建设质量与安全，与**签署租赁/合同能源管理协议。采取安装“四可”设备接受电网统一调控等方式确保公共电网安全。（结合实际描述项目管理必要的相关详情，内容模板由属地指导，300字以内。）

	年新增生产能力*
	年发电量约**万度

	项目总投资*
（万元）
	**
	含外汇*
（万美元）
	0
	固定资产投资*
（万元）
	**

	资金来源*
	1、企业自筹（万元）
	**

	
	2、银行贷款（万元）
	**

	
	3、股票债券（万元）
	**

	
	4、其他（万元）
	**

	计划开工时间
	**年
	计划竣工时间
	**年

	备案部门
	**市**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
**年**月**日

	备注
	该栏由属地指导备案机关填写对备案有关要求。（如：项目运维主体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备案主管部门，明确承担项目运行维护的主体及相应法律责任。项目备案后，项目法人发生变化，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、内容发生重大变更，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，项目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。）


注：项目开工后，请及时登录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和竣工等信息。

附件1-4
**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（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）

	项目名称
	投资主体简称+**县（区）+建设场所（或关联用电户名称）简写+期数（若有）+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
	项目代码
	*****

	项目法人
	项目投资主体全称
	经济类型
	有限责任公司

	法人证照号码
	******

	建设地址
	安徽省：**市_**县
	建设性质
	新建/改建

	所属行业
	电力
	国标行业
	太阳能发电

	光伏发电类型
	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
	上网模式*
	自发自用余电上网/全部自发自用（可以变更一次，再次变更时将自动提示）

	建设规模*
	交流侧容量
	开发模式*
	租赁非自有场所开发/利用自有场所开发

	运维主体*
	运维单位全称
	建设形式*
	附着式光伏系统（BAPV）/建筑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

	建设场所
	**县（区）**乡（镇、街道）**路**号。



	建设内容*
	该项目共分*期建设，委托**企业施工，使用**品牌组件与逆变器，利用**企业**平方米屋顶/立面/建筑物附属场所建设，安装**块**Wp光伏组件，按照**方式安装，与屋顶高度约为**，采取**措施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。采用租赁屋顶/合同能源管理/自投模式，接入**用户内部电网，配置**规模储能，自发自用比例约为**。采取安装“四可”设备接受电网统一调控等方式确保公共电网安全。（结合实际描述项目管理必要的相关详情，内容模板由属地指导，300字以内。）

	年新增生产能力
	年发电量约**万度

	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	含外汇

（万美元）
	0
	固定资产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
	资金来源
	1、企业自筹（万元）
	**

	
	2、银行贷款（万元）
	**

	
	3、股票债券（万元）
	**

	
	4、其他（万元）
	**

	计划开工时间
	**年
	计划竣工时间
	**年

	备案部门
	**市**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
**年**月**日

	备注
	该栏由属地指导备案机关填写对备案有关要求。（如：项目运维主体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备案主管部门，明确承担项目运行维护的主体及相应法律责任。项目备案后，项目法人发生变化，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、内容发生重大变更，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，项目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。）


注：项目开工后，请及时登录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和竣工等信息。

附件1-5
**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（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）

	项目名称
	投资主体简称+**县（区）+建设场所（或关联用电户）简写+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
	项目代码
	*****

	项目法人
	项目投资主体全称
	经济类型
	有限责任公司

	法人证照号码
	******

	建设地址
	安徽省：**市_**县
	建设性质
	新建/改建

	所属行业
	电力
	国标行业
	太阳能发电

	光伏发电类型
	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
	上网模式*
	自发自用余电上网/全部自发自用（可以变更一次，再次变更时将自动提示）

	建设规模*
	交流侧容量
	开发模式*
	租赁非自有场所合作开发/利用自有场所开发

	运维主体*
	运维单位全称
	建设形式*
	附着式光伏系统（BAPV）/建筑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

	电压等级*
	**kV（公共连接点）
	专线供电*
	是/否

	建设场所
	**县（区）**乡（镇、街道）**路**号。



	建设内容*
	该项目共分*期建设，委托**企业施工，使用**品牌组件与**品牌逆变器，利用**企业**平方米屋顶/立面/建筑物附属场所建设，安装**块**Wp光伏组件，按照**方式安装，与屋顶高度约为**，采取**措施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，与**签署租赁/合同能源管理协议，拟以*条**kV线路接入**用户内部电网，配置**规模用户侧/电网侧/电源侧储能，自发自用比例约为**，上网电量全部参与现货市场。采取安装“四可”设备并接受电网统一调控等方式确保公共电网安全。（结合实际描述项目管理必要的相关详情，内容模板由属地指导，300字以内。）

	年新增生产能力*
	年发电量约**万度

	项目总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	含外汇

（万美元）
	0
	固定资产投资

（万元）
	**

	资金来源
	1、企业自筹（万元）
	**

	
	2、银行贷款（万元）
	**

	
	3、股票债券（万元）
	**

	
	4、其他（万元）
	**

	计划开工时间
	**年
	计划竣工时间
	**年

	备案部门
	**市**县（区）发展改革委
**年**月**日

	备注
	该栏由属地指导备案机关填写对备案有关要求。（如：项目运维主体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告知备案主管部门，明确承担项目运行维护的主体及相应法律责任。项目备案后，项目法人发生变化，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、内容发生重大变更，或者放弃项目建设的，项目投资主体应当及时告知备案机关并修改相关信息。）


注：项目开工后，请及时登录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和竣工等信息。

